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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市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原土地型態非水產養殖者，得
否依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規定，
申請設置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相關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府111年9月19日高市府海洋推字第11132781500號函及111

年10月20日高市府海洋推字第11133100300號函。
二、依據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，特定農業區係指優良

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，須加以特別保護而
劃定者；又第13條規定，農牧用地係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
用，養殖用地係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。另因農業生產特
性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規定，農牧用地容
許作水產養殖設施，惟其附帶條件應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
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(以下簡稱容許辦法)規定辦理。

三、依據容許辦法第21條附表4規定，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申請
作室外養殖池，限於應配置循環水設施(備)且屬106年6月28
日前既存之條件；又倘設置室內水產養殖設施，限以室內循
環水養殖設施並經市縣主管機關核准者。故依上述立法原則，
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仍宜以農牧生產為主，倘設置水產養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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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使用，除應符合申請基準或條件外，應就個案區位特性
及產業經營之合理性必要性予以審查，並非符合上開申請基
準或條件即得逕予同意設置。

四、依來函及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申請室內水產養殖設施案件遽
增，有影響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劃設目的一節，屬特定農業
區農牧用地，擬發展室外魚塭及室內養殖場，皆須以106年6
月28日前之既存養殖池為限，其中室內養殖場容許審查需考
量周邊水土環境衝擊予以個案認定。

五、又依來函所述養殖之澳洲小龍蝦似為強勢外來種，有影響生
態環境之虞，考量該物種為強勢入侵種，本會於110年5月26
日函送「具高入侵風險應予禁止輸入外來種名單」(包含四
脊滑螯蝦)，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協助公告禁止輸入事宜，
該部國貿局於111年1月19日公告該物種管制輸入，並於111
年6月11日日生效。目前澳洲小龍蝦禁止輸入，政策亦不鼓
勵養殖，但國內自行繁殖且有符合「澳洲螯蝦繁養殖場防逃
設施及現場作業原則」者，仍可養殖，惟倘未有經營之合理
性及必要性，則應請貴府依容許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
予以核處，另倘貴府同意設置養殖，則應請依容許辦法第33
條規定造冊列管及實施查核，確認是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使
用，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，得廢止其許可。

六、有關農業設施之高度，除應符合容許辦法第8條規定外，貴
府訂有高雄市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審查自治條例，
故對於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之高度，應依該自治條例辦理。
又依容許辦法第21條附表4規定，申請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
施面積與其他類別設施面積加總最大興建面積為該養殖場土
地總面積80%。是以，有關貴府來函提及特定農業區農牧用
地興建室內循環水產養殖設施，其高度有影響鄰接農地日照
之疑慮一節，貴府自得依上開規定，就設施高度、立地條件
等個案情形，請申請人規劃適當隔離或退縮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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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高雄市政府
副本：立法委員陳超明國會辦公室、本會企劃處、本會漁業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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